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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施工许可监管服务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,行政审批局,济南、青岛、淄博、枣

庄、东营、济宁、威海、菏泽市水务(水利)局,济南、青岛市园林和林

业(绿化)局,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: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,强化事中事后监管,规范

建设主体市场行为,推动全省建设项目开工落地,实现“开门稳”

“开门红”.根据«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»,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制定了«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施工许可监管服务的通知»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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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持续优化施工许可办理程序

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起,新开工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(以下简称“建筑工程”)办理施工许可证时,可将办理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时提供的“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”作为该建筑工

程“用地批准手续”,由施工许可证颁发部门通过信息共享获取,不

再要求另行提供.实行“多诺合一”制度,对“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

金安排”“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”“拆迁进度符合施工

要求”三个要件,由施工许可证颁发部门一次性告知,建设单位可

按要求一次性作出书面承诺.

二、推行施工许可公告牌制度

自２０２２年５月１日起,新开工的建筑工程,由住房城乡建设

部门及时在项目门外醒目位置设置施工许可公告牌,公示至竣工

验收完成.公告牌内容应包括施工许可证编号、发证机关、发证日

期,工程名称、建设地址、建设规模,以及施工许可证颁发、监管部

门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电话.施工许可公告牌可以和

项目概况公告牌、规划许可公告牌等合并设置.

三、全面实行施工许可电子证照

各级施工许可证颁发部门应当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建筑

工程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业务规程»要求,健全审批系统有关功

能,完善证书编号、二维码等编码规则,加快审批系统与电子证照

系统、电子印章系统对接,实现电子证照全覆盖.各级施工许可证

核发部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完善系统功能,做好审批系统和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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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平台对接工作,实现施工许可信息实

时推送共享,企业前期已经提供的信息和材料,不得要求重复提

交,确保切实减轻企业负担.

四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要创新监管方式,依托一体化平台、智慧住建、质量安全监管

等系统,充分发挥“互联网＋监管”功能,实现信息互联互通,主动

对社会公开,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.要严格执法处罚,对下达的执

法指令要跟踪落实到位,凡是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开工的,一律责

令停工整改,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责任,并及时公开通报处罚结

果.要把告知承诺事项纳入信用监管,对申请人不实承诺的,依法

依规作出处理.要强化信用惩戒,对参与未批先建项目的建设单

位等主体,一律计入信用档案并依法推送至各级信用平台,在日常

监管、政策扶持、评优表彰等工作中予以差异化管理.

　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５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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